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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下列单位商业用房出租：1.南通市人民中路116-23号王府
大厦一楼东侧C区，建筑面积607.5平方米；2.启东市汇龙镇人
民中路518号名都大酒店一楼西侧五间，建筑面积220平方米；
3.南通市唐闸镇街道南市街82号3-5层，建筑面积452平方
米。联系：李先生13328099509

招 租满意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公司成立24年 专业搬家车辆8辆

搬
家

创办十九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鸿运婚介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承诺：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微信号：18912286139 13962983156

征婚热线:85292569 15851252008

凡来鸿运婚介征婚、交友的单身男、女照片或手机号都不会透露给其他人，这是我们的职责。

“通通帮”线上推送

登录请扫码 咨询请扫码

线
上
办
理
请
扫
码

南通日报社遗失启事、公告刊登
办理方式：一、线下办理可至南通报业传媒大厦（南通市世

纪大道8号）22层2210室；二、线上办理可微信搜索小程序“南
通报业遗失公告办理”。刊登热线：0513-68218781

办理方式：一、南通日报微信公众号首页底部点击
分类信息；二、南通发布App首页底部点击分类信息；
三、扫描右侧二维码。帮帮热线：0513-85118889

南通报业大型线上分类信息发布平台，值得您信赖的“信息百宝箱”——

2003年，潘女士和倪先生
在深圳打工时相识并恋爱。
2004 年，双方在如皋结婚登
记。婚后，倪先生招婿至潘女
士家共同生活，因未有生育，两
人在2008年共同收养一女。
2018年1月，双方共同购买了
如皋某小区的一套商品房并装
修入住。

婚后，倪先生长期在外地
务工，潘女士则留在如皋当地，
两人聚少离多。2020年3月，
倪先生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
诉至法院要求与潘女士离婚，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
回。此后，双方关系未有改
善。2021年 12月，潘女士提
起离婚诉讼。

案件审理中，潘女士要求
女儿随其共同生活，女儿亦书
面表示愿意继续随母亲，倪先
生则表示尊重女儿的选择。同
时，双方一致确认两人名下唯
一房产现价值共计160万元。

庭审中，两人都表示想要
房子，并愿意给付另一方差

价。但倪先生仅同意折价补
贴潘女士70万元，并表示如
果超出70万元则放弃房子的
所有权。潘女士则愿意按房
屋实际价值折价对倪先生进
行货币补偿。

如皋法院经审理认为，在
倪先生起诉离婚被法院驳回
后，双方夫妻关系未有任何改
善。潘女士现另行起诉离婚，
审理中虽经调解但双方确无和
好可能，且倪先生本人在庭审
中也表示同意离婚，故法院衡
情二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对
潘女士要求离婚之诉请，予以
支持。养女长期随潘女士共同
生活，庭审中其本人亦书面表
示愿意继续随母亲共同生活，
倪先生对此亦不持异议，故潘
女士、倪先生离婚后女儿仍随
潘女士共同生活为宜。结合潘
女士、倪先生双方的负担能力
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综合考
虑，酌定由倪先生每月负担子
女生活费900元，今后的教育
费、医疗费由两人各半负担。

法院认为，离婚后，两人婚
前财产仍归各自所有。对涉案
共同房产的分割，在双方均主
张该房屋的前提下，应按适当
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进
行分割处理，且潘女士竞价
出价远高于倪先生，故涉案
房屋以归并潘女士所有为
宜，由潘女士折价补偿倪先
生80万元。

法庭上，倪先生辩称，婚姻
期间，潘女士曾在家中留宿异
性朋友，在家里也发现该男子
的多个物品。其认为潘女士和
该男子之间形成了比较稳定的
同居关系，严重违反了夫妻之
间互相忠诚的义务，潘女士在
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严
重过错，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时应当少分。

法院审理后认为，倪先生
的抗辩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对此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后，倪先生不服，
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南通中
院经审理维持了原判。

晚报讯 10日傍晚，一
女子因工作不顺心意欲跳河
轻生，崇川区永兴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局城管队员及时劝
阻，经过耐心开导，女子最终
放弃轻生念头。

当晚，永兴街道综合行
政执法局城管队员郭陈剑、
张云峰、周苗根等人像往常
一样徒步巡查，在经过永扬
路第三街区小桥时，突然发
现一名身穿黄色T恤和白色
牛仔裤的女子跨过东侧桥的
护栏，坐在桥的边缘捂着脸
像是在哭。他们感觉其举止
行为不对劲，担心女子掉落河
内，连忙跑到女子身边询问情
况，但该女子情绪激动，一直
哭泣不止，队员们立即拨打
110报警电话。

在等待110民警的过程
中，队员周苗根耐心劝导女
子：“孩子，有什么问题你跟
叔叔说说，看我们能不能帮

到你，下面很危险，万一掉下
去了怎么办？有事情我们一
起想办法……”近40℃的高
温天，周苗根蹲着耐心劝导，
该女子逐渐平复心情，说出
轻生原因：原来是工作压力
大，加之长时间的压抑、与外
界的沟通较少，这次在工作
中与领导发生口角，一时想
不开产生了轻生念头。城管
队员悉心安慰，最终女子主
动从桥上下来。由于当天天
气炎热，为防止女子中暑，队
员将其转移到附近石墩下暂
作休息，并递上矿泉水。见
女子情绪仍然很低落，张云
峰、郭陈剑、周苗根等人站着
陪女子聊天，轮番开导她。经
过半小时的劝说，女子向队
员们承诺不会再轻生。随
后，女子由民警护送回家，城
管队员又踏上了巡查之路。

通讯员余婷婷
记者蒋娇娇

年轻女子欲轻生
城管劝导解心结

晚报讯 8日上午10时
许，海安滨海新区一加油站
内，民警抡起警棍对着一辆
私家车车窗一顿猛砸，紧急
破窗只为救一个孩子。

当日上午，烈日炎炎，海
安市公安局滨海新区派出所
接到市民缪先生求助，他的
孩子被困车内，急需救援。
民警火速赶至现场，只见一
名 3岁左右的幼童满头大
汗，边哭喊边拍打车窗。当
天气温高达39℃，幼童在车
内多留一秒钟，便多一分危
险。以防意外发生，民警在
征得缪先生的同意后果断破

窗救人。为避免破窗时造成
二次伤害，民警和辅警一边
让缪先生配合转移车内孩子
注意力，一边用警棍将车窗
玻璃砸碎，并细心将碎玻璃
渣清理干净，最终成功将孩
子救出。

孩子为何被困车内？“我
下车加油随手把车门关了，
结果汽车自动落锁，孩子就
被锁在车内了。”缪先生说，
由于车钥匙也被锁在车里，
尝试多种办法都打不开门，
只能报警求助。所幸民警及
时赶到，果断破窗施救，幼童
得以脱险。 记者张亮

三龄童被锁车内很危急
民警警棍砸窗施救脱险

夫妻离婚争夺名下唯一房产
法院：竞价高者得，适当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

在一起离婚纠纷案中，双方都请求法院把两人名下唯一一
套价值160万元的住房判给自己，自己给予对方一定补偿。法
院怎么判？12日，南通中院对这起离婚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
的终审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共同房产归女方所有，女方支付男
方房屋差价款80万元。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孙国祥
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离
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
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
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
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
权益的原则判决。本条是关于
夫妻双方离婚后，夫妻共同财
产处理的基本方式和原则的规
定。与其他的民事权利行使规
则相同，在离婚共同财产分割
的问题上，同样以夫妻双方协
商确定分割方案优先，最大限

度地尊重双方对私权事务的意
思自治。

根据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
释，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
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
时，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并
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
许。本案中，双方都主张房屋
的所有权，但潘女士长期在当
地生活，离婚后女儿也随其一
起生活，同时双方对房产实际
价值认识一致，按照“照顾子女
和女方权益的原则”，且潘女士
竞价出价明显高于倪先生，故

法院将房产判归潘女士所有，
潘女士支付给倪先生房屋分割
款80万元。

孙国祥特别指出，人民法
院在处理离婚财产分割问题
时，除了遵守照顾子女、女方
和无过错方的原则外，还要根
据待分割财产的具体状态、性
质和用途等属性，尽量使财产
在双方间的分配有利于当事
人的生产、经营和生活，不损害
财产的效果和经济价值。

本报通讯员马剑梅 古林
本报记者王玮丽

离婚财产分割应尽量不损害财产效果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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